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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

务院关于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决策部署，逐步构建符合陆丰

实际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，努力推动陆丰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，

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，根据汕尾市金

融工作局《关于印发<汕尾市关于推动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

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汕金〔2023〕7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
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，助力“绿美陆丰”生态建

设，探索绿色低碳投融资新模式、新路径，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水

平，支持陆丰走实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径，助力实现碳达峰、碳中

和目标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产融合作、绿色导向。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，

加大对环保节能、清洁能源、清洁交通、生态康养等绿色产业的

金融支持力度，促进陆丰绿色产业与金融服务融合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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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创新、统筹推进。围绕绿色产业发展、传统高耗能产业

低碳转型、生态文明建设、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金融服务需求，

积极推动绿色金融组织机构、管理制度、融资模式和服务方式等

改革创新。加强金融与财政、发改、环保等部门统筹协调，形成

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跨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。

因地制宜、防范风险。统筹考虑陆丰绿色产业、金融发展实

际，探索发展切合我市实际需求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，有效应对

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风险，防止不切实际的盲目发

展。

（三）总体目标

集聚金融要素和资源，实现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、框架逐

步完善、体系逐步健全，增强服务绿色发展能力。

——绿色信贷增量、扩面、提质。到 2025 年，全市银行金

融机构全面开展绿色金融业务，绿色贷款明显增长，占各项贷款

的比重持续提升。

——绿色保险覆盖面持续拓展，保障力度持续增强。鼓励保

险机构结合我市产业特点不断开发绿色险种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1.建立健全绿色金融发展体系。金融机构要结合实际将绿色

金融业务纳入发展战略规划和中长期目标，建立鼓励性的绩效考

核、激励约束和内部风险管理制度。鼓励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

绿色金融事业部等专营机构，制定绿色金融业务管理办法，在客

户准入、业务流程、绩效考核、理赔管理等方面实施差异化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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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开展金融机构绿色低碳专项行动，推动实施“零碳”（低碳）

机构网点建设示范、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示范、绿色项目金融服务

模式创新示范、金融机构环境信息和投融资活动碳足迹披露示

范。

2.创新绿色信贷产品和服务。推动金融机构从制度建设、产

品服务、操作流程、风险防控等角度参与绿色金融标准探索。鼓

励金融机构对绿色信贷审批开通绿色通道，推动绿色信贷增量、

降价、提质，推动法人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纳入战略发展规划、

绩效考核和内部评价体系。探索发展基于碳排放权、排污权、碳

汇收益权等各类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，推进碳排放权抵押贷款、

特许经营权质押贷款、公益林收益权质押贷款、林业和海洋碳汇

抵（质）押贷款等绿色信贷产品探索试点和创新发展，丰富绿色

信贷产品，提升绿色信贷服务，拓展绿色信贷覆盖面。

3.发展绿色供应链金融。培植绿色产业发展壮大，拓展绿色

供应链金融业务，整合银行信贷资源，强化绿色产业强链补链延

链，不断完善产业链及相关生态的绿色企业标准，为绿色产业支

持和绿色金融支持提供有效依据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供应

链金融产品，形成特有供应链生态项下的绿色发展模式。

4.推动绿色信贷融资担保发展。鼓励和支持银行机构积极运

用“信保基金”“融资专项资金”，加强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合

作，加大政银担合作力度，提高绿色贷款获得便利度，降低绿色

信贷风险。

5.促进绿色产融精准对接。引导银行机构充分运用“中小融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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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专区、“善美村居-我要融资”等平台，加强与绿色产业市场

主体精准对接，对“中小融”“善美村居-我要融资”中的绿色企

业信贷需求，在符合信贷管理规定的前提下，优先受理、优先开

展贷前调查、优先审批放款，积极畅通绿色企业融资渠道，提高

服务绿色金融的效率。

6.支持绿色企业股改上市。全面摸清我市绿色企业底数，深

挖具有上市潜力的优质绿色企业，建立和完善绿色企业上市挂牌

后备资源库，分层分类持续辅导，“一企一策”逐项推进，加大

绿色企业上市挂牌资源培育力度，按政策给予绿色企业挂牌上市

奖励。

7.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。引导保险机构积极探索推出

绿色保险产品，拓展生态环境责任类保险产品。支持保险机构推

动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发展，在环境高

风险领域依法探索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。鼓励保险机构降

低费率，扩大保险覆盖面。鼓励保险机构对环境风险企业开展“环

保体检”，为加强环境风险监督提供支持。

8.探索深化保险服务绿色发展创新。立足陆丰发展实际，引

导保险资金投资陆丰绿色项目和产业，探索开展小额类的绿色信

贷保证保险；进一步推进与气候相关的巨灾保险；探索试点绿色

低碳环保类消费品的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、风力（光伏）发电

指数保险等新型产品，不断拓展绿色保险服务的广度和深度。

三、协同发展

1.加强货币政策激励。支持银行机构加大对绿色低碳发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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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贷服务。通过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，鼓励和引导地方法人金

融机构投放绿色贷款。

2.突出财政政策引导。积极发挥财政政策重要作用，进一步

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集聚。综合运用财政奖励、

风险补偿等方式，促进绿色金融服务快速发展。探索设立绿色发

展基金，以市场化方式投资绿色低碳实体和项目。

3.加大产业政策支持。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，严控高

碳项目投资，支持高耗能产业转型升级，大力发展清洁能源、节

能环保、绿色交通、生态农业、林业和海洋碳汇等项目的支持力

度。加强绿色企业库、绿色项目库建设，便捷金融机构对接绿色

产业。积极推动林业、海洋等碳汇产品交易，所得收益全部用于

相关绿色低碳项目再投资。

4.健全风险防控机制。指导金融机构按照要求开展环境信息

披露、健全环境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体系，将提升环境风险管理

能力纳入机构中长期发展战略，有效防范绿色低碳转型的“转型

风险”和项目“洗绿”“漂绿”“染绿”风险。鼓励和引导金融机

构自身低碳转型发展。

四、强化保障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陆丰监管支局加强

对绿色金融的组织指导和协调配合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、强化工

作推动。各金融机构要聚焦绿色金融需求，积极探索，务实创新，

走出适合陆丰的绿色金融发展之路，助力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。

2.严格督促评价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陆丰监管支局牵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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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期开展绿色金融评价，及时通报绿色金融发展情况，切实督促

工作落实。

3.加大宣传推广。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积极开展绿色金融研

讨，促进绿色金融交流合作。各金融机构要主动借鉴粤港澳大湾

区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地可复制推广经验，及时总结提

炼绿色金融特色做法和工作成效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，提高社会

关注度、认知度，营造良好绿色金融发展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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